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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F栋办公楼建筑高度调整的情况说明

因方案设计阶段数据核对疏忽，导致F栋办公楼建筑高度标注出现笔误。具体原因为：设计过程中度计算有误，错误将建筑高度由实际的18.8米标注为18.1米，造成报送高

度与实际高度不符。

现根据实际情况及复核数据进行更正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更正内容： 将F栋办公楼建筑高度由原报审的18.1米更正为18.8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整结果： 建筑高度增加0.7米（该调整仅涉及数据修正，不涉及建筑层数、外立面及功能的改变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更范围： 除上述建筑高度数据更正外，其余技术图纸及经济技术指标均保持不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次更正属于设计阶段笔误修正，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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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总建筑面积指标调整的情况说明

    因上一版技术指标统计口径原因，将F栋办公楼首层超过4.5米部分的计容规则直接应用于建筑面积统计。具体原因为：该部分实际建筑面积为921.82㎡，根据规划管

理规定，因其层高超过4.5米需按双倍计入容积率（即计容面积为1843.64㎡）。但在上一版总建筑面积统计中，误将双倍计容面积（1843.64㎡）直接计入总建筑面积，导

致总建筑面积数据虚增。

现根据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》及实际测绘数据，对该指标进行修正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     修正内容： 将该部分面积按实际建筑面积（921.82㎡）重新计入总建筑面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调整结果： 总建筑面积由原报审的 27441.33㎡ 调整为 26519.51㎡（核减921.82㎡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变更范围： 除上述总建筑面积数据修正外，相应修改建筑总平面图及设计说明中的指标，其余技术图纸及其它经济技术指标均保持不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本次调整仅涉及数据口径的修正，不涉及建筑功能、方案布局及计容面积的变动，特此说明。




